
國立嘉義大學105學年度蔡嘉康先生清寒學生獎學金申請公告 
 

一、設置宗旨：任江履昇女士之家屬為感念嘉義蔡嘉康先生生前的患難扶助使

其事業有成，心懷感恩回饋貢獻教育散佈大愛，積極鼓勵國立嘉義大學

（以下簡稱本校）清寒同學努力向學、發揮愛心，將來服務社會人群，特

設置「蔡嘉康先生清寒學生獎學金」，以嘉惠本校清寒及具服務志向莘莘

學子。 

二、設置方式：設獎人每年捐款4萬美金。依銀行現行匯率換算給付新臺幣金 

額，全數分配予獲獎同學。 

三、獎學金金額：每名新臺幣5萬元  

四、獎學金名額：26名。 

五、申請時間： 

自 105年 9 月 12 日至 105 年 10 月 12 日止備齊文件送蘭潭校區學生事務處生活輔

導組、民雄學務組、新民校區學務辦公室。 

六、申請資格： 

(一)本校日間大學部二年級(含)以上在學學生（研究生限發生重大意外變故者，

不含延修生)。 

(二)家境清寒或家中遭逢重大變故者。 

（三）上一學年學業平均75分以上，操行成績平均80分以上者。有特殊原因，如

意外變故，或參加特殊比賽訓練，以致無法達到上述標準，得提供具

體事證說明，提出申請。 

(四)有社團領導經驗、社會服務或工讀證明者得優先考慮。 

(五)受領本獎學金者，得兼領其他獎學金，其總額以3萬元為限。全年全部

獎學金以8萬元為限。 

七、繳交證件： 

（一）申請書。 

（二）評分表。 

（三）全戶戶籍謄本。（含學生本人、父母、未婚兄弟姐妹及配偶） 

（四）全戶國稅局104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與家庭成員每人的財

產歸屬資料清單(檢附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者免附)。 

（五）低收入戶或中低收戶證明（無者免附）。 

（六）上學年成績單（附班級排名）。 

（七）家中突遭重大變故者，請附說明書並經導師核章，或其他相關證明文 

件。 

（八）有社團經驗、社會服務或工作經驗之相關證明或獎狀。 

（九）詳細自傳、履歷表、大頭照。 

（十）導師或教師推薦信1封。 

八、連絡人:蘭潭校區-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-王小姐05-2717052  

民雄校區-學生事務處民雄學務組-鍾小姐05-2263411 轉 1212  

新民校區-新民學務辦公室-工讀生05-2732956 

九、申請表及法規可逕至 本校首頁/專欄資訊/獎助學金/校內獎助學金 查閱。 

 

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裝訂處 
 

 

申請日期： 年 月 日 

國立嘉義大學蔡嘉康先生清寒學生獎學金申請表 
 

繳交資料順序(申請者依順序在記註欄內打 ，並裝訂於左上角) 
 

 

1.申請表 1 份 
7.家中突遭重大變故者請附說明書

並經導師核章或其他相關證明文
件。 

 

 
 
 
 
 

大頭照正面

黏貼處 
 

(請實貼) 

2.在學證明或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1 份 8.有社團經驗、社會服務或工作經
驗之相關證明或獎狀。 

3.全戶戶籍謄本(三個月內有效期間)1份 9.自傳 

4.國稅局104年度家庭成員每人綜合所得
各類所得資料清單與財產歸屬資料
清單(檢附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
者免附)。 

10.履歷表 

5.低收入戶或中低收戶證明（無者免附） 11.大頭照正面照片(2吋貼於右方) 

6.上學年成績單（含班級排名） 12.導師或教師推薦信1封 

*全戶家庭成員係指含學生本人、父母、未婚兄弟姐妹及配偶,未同戶籍亦需檢附。 

 

姓 名 
 

學 號 
 

就讀系級 學院 系（所） 年級 班 

身分證字號 

(統一證字號) 

  

郵局帳號 

(必填) 

局號(7 碼) 
 

手機號碼 
 

帳號(7 碼) 
 

上一學年學業 

平均成績 

 上一學年操行 

平均成績 

 

E-Mail 

(請書寫工整) 

 
 

    

 
 

本人申請本項獎學金，所繳文件及撰寫內容均為屬實，本人亦遵守全學年領取獎

學金不得超過 8 萬元之規定。 若事後發現違反規定，願意返還所獲得全數獎學金。 

 

簽名：             

初審(生輔組) 正取 備取 不通過 複審 

 

*本案經本校 年 月 日召開清寒學生獎助學金審查小組決議推薦。 
 
 

承辦人：   組長:  單位主管：   

 



 

國立嘉義大學 105學年度蔡嘉康先生清寒學生獎學金評分表 

系所年級  姓 名  學 號  

 *本獎學金規定獲獎者全學年不得領取超過 8萬元獎學金(含本項獎學金金額);請同學自行斟酌申請。 

家庭狀況 

(最高 40

分) 

 

依國稅局核

發之所得清

單及財產清

單填寫 

家庭清寒或家中突遭重大變故者 (以所得及不動產二項個別最高分加計;加分項目再行計入)小計: 

家中清寒條件 分數 自評 複審 家中清寒條件 分數 自評 複審 

全戶所得 30萬元(含)以下 20分   全戶所得 70-80萬(含)元 10分   

全戶所得 30-40萬(含)元 18分   全戶所得 80-90萬(含)元 8分   

全戶所得 40-50萬(含)元 16分   全戶所得 90-100萬(含)元 6分   

全戶所得 50-60萬(含)元 14分   全戶所得 100萬元以上 4分   
全戶所得 60-70萬(含)元 12分   所得總額 (請學生填寫)           元 
全戶名下無不動產 5分   全戶名下不動產總值低於 100 萬

(含) 

4分   
全戶名下不動產總值100-200萬(含) 3分   全戶名下不動產總值 200-300 萬

(含) (含) 

2分   
    全戶不動產總值(請學生填寫)                  元  

低收入戶(30分)、中低收入戶(22分)、特殊境遇家庭子女(加 2分) 

6分 

中低收入戶(加分) 

4分 

 

 

 

 

 

 以下為加計項目(以單項最高分者加計) 

父母雙亡 10分   父母一方死亡 9分   

父母均殘障或重病 9分   父母一方殘障或重病 8分   

父母一方死亡且 

另一方殘障或重病 
9分   

父母離異未扶養學生 

且一方殘障或重病 
8分   

父母離異一方未扶養學生 6分   家中 3人以上就學 6分   

評比項目 擔任幹部、社會服務、有特殊服務性表揚或工讀者：以下採計自本項獎學金受理截止日起前三年之證明文件。   小計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幹部、工

讀、社會 

服務、特

殊服務性

表揚 

(最高 20

分) 

學生會/系學會/社團/宿舍/禮賓大使等，任期以學年計，不滿1學年減半，班級幹部以學期計次及計分。 

擔任項目 分數 擔任次數 自評 複審 擔任項目 分數 擔任次數 自評 複審 

學生會會長 8分    議會議長 7分    

系學會會長、學生會副

會長、社團社長、禮賓

大使隊長、宿舍舍長 

6分    

學生會幹部、系學會副會長/幹

部、社團及禮賓大使副社長/幹

部、議會議員、宿舍副舍長/樓

長 

4分    

議會副議長/召委 5分    
班代 2分、 

其餘班級幹部1分(以學期計) 
 分    

每服務乙次 1分，超過 1天者，每增加 1天加 1分，若以小時證明者每 8小時折抵 1天，不足 8小時按比例計算，即每
小時以 0.125分計算。特殊服務性表揚(全國性)1項 5分(地方性)1項 2分。辦理全校性活動 1次 1分。工讀以時數計，每
小時以 0.125分計算，最多以 5分計。 

【相關服務證明文件—服務單位開立之服務證明書、感謝狀等無天數或時數紀載者以 1次計算。】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小計: 参與服務單位 次/天數 時數 自評 複審 参與服務單位 次/天數 時數 自評 複審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學業成績 

(最高 30分) 

前一學年度每學期班級排名百分比--前 5%者以 15分計、前 5.01-10%者以 12分計、前 10.01-20%者以 10分

計、前 20.01-30%以 8分計，前 30.01-50%以 6分計，其餘以 4分計。 (百分比請計算至小數點以下 2位數四

捨五入) 【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方予計算。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小計: 

上學期班 

排名 

全班 

人數 

排名 

百分比 
自評 複審 

下學期班 

排名 

全班人

數 

排名 

百分比 
自評 複審 

          

合計總分           分 初審推薦名次  第    名 自傳及推薦信(最高 10分)，由捐贈人代表審核評分 



承辦人  組 長  學生事務長  

 104年 6月 24日製表 


